
登记编号：

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承诺备案登记表

项目名称： 淤泥固化厂区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个人）：绍兴市柯桥区新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董樑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滨海工业区新围村 2幢

联系人： 杨奇慧 电话： 15167573297

建设地点： 柯桥区马鞍街道滨海大河以东、建信佳人以南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一、承诺事项

淤泥固化厂区建设项目 经 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局绍柯审批投〔2025〕10 号批复进行建设，

项目位于柯桥区马鞍街道滨海大河以东、建信佳人以南。

我单位郑重承诺：

1、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变更后，应重新填报水土保持登记表。若超出水土保持登记表填报范围，应

报批水土保持方案。

2、项目取土取石来源或弃土弃渣去向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填报水土保持登记表。入园项目取土取石

来源或弃土弃渣去向应符合区域水土保持总体方案。

3、项目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必要时提前建设完成并投入

使用。

4、主体工程竣工验收的同时应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5、应控制和减少对原地貌、地表植被、水域的扰动和损毁。

6、建设范围内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的表土应在施工前剥离。

7、施工迹地应及时进行土地整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恢复其利用功能。

8、土石方运输。采用车况良好的专用车辆运输，严格控制土石料装车、船量，避免过量装载，运输

中对土方进行苫盖。

9、临时设施区。各区域建设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利用项目区内空地集中设置中转堆土场、淤泥干化

场和表土堆场，条件不允许的项目，可将施工中剥离的表土和其他多余土方运往区域指定中转堆土场

或表土堆场进行堆放，并设置相应的防护措施。

10、剥离表土。场地平整时需对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作为项目后期的绿化覆土；施工结束后，对施

工中占用的林草设施进行恢复。

11、基础钻渣泥浆处理。对基础施工中的钻渣泥浆进行沉淀固化处理后，于区域内低洼地回填利用。

12、洗车池设置。在项目施工主要进出口设置洗车池，清洗项目进出车辆的轮胎及底盘。

13、排水、沉沙。做好施工期间地面的截、排水沟，并在项目区的排水沟出口处设置沉沙池，保证项

目地表雨水和施工废水经沉沙池沉淀后清水排入市政管网或者就近河道。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二、填报事项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人 绍兴市柯桥区新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5167573297

项目占地总面积（m2） 29720

工程总投资（万元） 24816.54 其中土建投资（万元） 16311.98

建设起止日期：2025.06～2025.11

总土石方量（m3） 25400 开挖（m3） 6150 填筑（m3） 19250

建设过程中土石方量
取土取石量（m3） 13100 取土取石来源 商购

弃土弃石量（m3） / 弃土弃渣去向 /

附件、附图

1.建设项目依据；

2.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图；

3.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4.现状图。



三、采取的主要水土保持措施（打√即可）

工程措施

①开挖、填筑边坡挡土墙防护； √
②边坡采用砌石护坡；

③建设范围建立完善排水系统； √
④表土剥离，妥善堆放并防护； √
⑤弃渣场设置挡土墙、排水设施并进行土地整治；

⑥取土场土地整治并复垦、设置排水系统；

⑦水体周边护岸；

⑧施工场地进行土地整治； √
⑨绿化区域土地平整。 √

植物措施

①边坡植被恢复；

②裸露土地林草植被恢复； √
③渣场撒播草籽或种植林木恢复植被；

④取土场撒播草籽或种植林木恢复植被；

⑤施工场地恢复林草植被。 √

临时措施

①建设范围周边设施工围墙； √
②施工过程开挖临时排水沟，设置沉沙池，水流经沉沙池后排

入天然沟道或市政管网。
√

③建设区域出口设置洗车平台，减少对周边道路影响； √
④临时堆料(土)边坡控制稳定并坡脚拦挡。 √

管理措施

①多余土石方其他项目综合利用；

②建设范围调整竖向设计，减少挖填土石方量；

③土石方运输采用封闭方式，及时清理沿途撒落土石； √
④避开雨季施工，减少水土流失； √
⑤采用商品混凝土减少施工场地占地； √
⑥保留植被较好区域林草植被，减少扰动土地面积。

其它需说明的事项：本项目已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在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s://
www.kqjsjt.com/）公示，公示时间 2025 年 5 月 15 日—2025 年 5月 28 日。

四、备案意见

园区管理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行政审批主管部门核定事项：

1、（应缴）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元。

2、（免缴）本项目为 项目，免缴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审批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https://www.kqjsjt.com/
https://www.kqjsjt.com/
https://www.kqjsjt.com/


填 表 须 知

1、登记编号、核定事项、备案意见由主管部门填写。

2、占地总面积包括征地面积和临时占地面积。

3、本表一式 6 份。备案登记后，1 份柯桥区行政审批局存档，

1 份送柯桥区农业农村局，1 份送柯桥区水土保持管理站，1 份送

柯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2 份反馈建设单位(或个人)作为实施依

据。














